
开发区管委会部门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进一步强化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和

《关于印发<濉溪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文

件规定,依据濉财【2025】12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对2024年度使

用财政资金的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

按照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纳入我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自评项目共45项，涉及资金额142679万元。其中：园区建设发

展项目1480万元，城乡社区发展项目16000万元，促企发展项目

85000万元，园区运转项目8800万元，专项债券项目28000，其

他项目资金8399万。

二、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自评项目共45个，涉及资金

金额 142679万元。具体执行情况见如下附件：



三、项目自评结果及分析

通过本次评价，我单位的45个项目均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评价结果优秀，均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评价

结果良好。

四、绩效自评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

建立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结果应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

目标申报制度，强化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

实现绩效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实现绩效评

价与部门预算的有机结合，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

用。

(一)建立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制度。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是设置绩效评价指标、标准和衡量项目支出绩效的重要依据。在



布置年度部门预算时，应明确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具体申报要求，

对那些不设预期绩效目标的不向上级财政部门申报，提高财政资

金安排有效性。

(二)建立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安排执行中的激励与约束

机制。要结合评价结果，对被评价项目绩效情况、完成的程度和

存在问题与建议加以综合分析，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对于评价

结果良好和合格的项目，对存在的问题整改后，按正常从紧原则

编制预算；若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对于实施过程评价的项目，

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优化项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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